
 

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5－65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涉及矿业权信息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披露了

《兴业矿业：关于股权收购涉及矿业权信息暨关联交易公告》（2015-63），现补充披

露以下内容： 

一、交易对手（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荣邦矿业股权的是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兴业集团”）。 

(一)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吉兴业 

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7 月 16 日 

注册地址： 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路北市政府西侧 

办公地址： 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 76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150000000005436 

经营范围： 
金属矿石及非金属矿石洗选、冶炼、加工销售；矿山机械配

件，轴承，化工产品（除专营），五金，机电，汽车配件销售。 

(二) 历史沿革 

1. 设立 

2001 年 5 月 20 日，吉兴业、吉兴军、吉兴民、李建英及吉兴辉共同签署《发起

设立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协议书》，同意共同发起设立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根据赤峰信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1 年 6 月 24



 

日出具的赤信联会验字（2001）61 号验资报告，兴业矿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整，截至 2001 年 6 月 24 日止，已由其股东足额缴纳。发起人出资

情况如下：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吉兴业 8000.00  80% 

吉兴军 1000.00  10% 

吉兴民 500.00  5% 

李建英 300.00  3% 

吉兴辉 200.00  2% 

合计 10000.00  100% 

2001 年 7 月 10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具《关于设立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批复》（内政股批字[2001]33 号），批准兴业矿业设立。 

2001 年 7 月 16 日，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兴业矿业核发了《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2. 第一次住所变更 

2002 年 3 月，兴业矿业的住所由“赤峰市松山区三眼井乡文钟村”变更为“赤峰市

松山区文钟镇文钟村”。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已于 2002 年 3 月 13 日核发了

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 第一次名称变更 

2004 年 1 月 12 日，兴业矿业股东大会出具决议，决定企业名称由“内蒙古兴业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对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已于 2004 年 1 月 17 日核发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4. 第二次住所变更和第一次经营范围变更 

2006 年 3 月 30 日，兴业集团股东大会出具决议，决定住所由“赤峰市松山区文

钟镇文钟村”变更为“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路北、市政府西侧”，经营范围由“金、银、

铜、铅、锌等金属矿石的采选、冶炼加工销售；矿山机械配件、轴承、化工产品、

五金、机电、汽车配件等”变更为“金属矿石及非金属矿石的采选、冶炼加工销售；矿

山机械配件、轴承、化工产品、五金、机电、汽车配件等”，同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已于 2006 年 4 月 2 日核发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5. 第一次增资 

2009 年 11 月 4 日，兴业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决定将兴业集团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增至 34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全部由现股东吉兴业以货币方式出

资。 

2009 年 11 月 4 日，内蒙古宏达益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内宏会验字（2009）第

246 号《验资报告》，确认新增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 

本次增资完成后，兴业集团的股东结构如下表：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吉兴业 32000.00 94.12% 

吉兴军 1000.00 2.94% 

吉兴民 500 1.47% 

李建英 300 0.88% 

吉兴辉 200 0.59% 

合计 34000.00 100.00% 

6. 第二次增资 

2009 年 11 月 16 日，兴业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决定将兴业集团注册资本由 34000

万元增至 4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6000 万元全部由股东以货币方式出资，其中吉

兴军出资 3000 万元、吉兴民出资 1500 万元、李建英出资 900 万元、吉兴辉出资 600

万元。 

2009 年 11 月 16 日，内蒙古宏达益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内宏会验字（2009）第

252 号《验资报告》，确认新增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 

本次增资完成后，兴业集团的股东结构如下表：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吉兴业 32000.00 80.00% 

吉兴军 4000.00 10.00% 

吉兴民 2000.00 5.00% 

李建英 1200 3.00% 

吉兴辉 800 2.00% 

合计 40000.00 100.00% 

7. 第三次增资 



 

2010 年 12 月 25 日，兴业集团、吉兴业、吉兴军、吉兴民、李建英和吉兴辉与

正丰矿业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由正丰矿业以现金人民币 20000 万元对兴业集

团增资扩股，其中人民币 2962.97 万元作为兴业集团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7037.03 万元作为溢价出资计入兴业集团的资本公积金。《增资扩股协议》及相关公

司章程修正案已由兴业集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0 年 12 月 28 日，内蒙古宏达益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内宏会验字（2010）第

325 号《验资报告》，确认新增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 

本次增资完成后，兴业集团的股东结构如下表：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吉兴业 32000.00 74.48% 

吉兴军 4000.00 9.31% 

吉兴民 2000.00 4.66% 

李建英 1200.00 2.79% 

吉兴辉 800.00 1.86% 

正丰矿业 2962.97 6.90% 

合计 42962.97 100.00% 

8. 第四次增资 

2011 年 1 月 9 日，兴业集团、吉兴业、吉兴军、吉兴民、李建英和吉兴辉与鄂

尔多斯市正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正丰矿业”）签署《增资扩股协议》，

约定由正丰矿业以现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对兴业集团增资扩股，其中人民币 1481.48

万元作为兴业集团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518.52 万元作为溢价出资计入兴业集团

的资本公积金。《增资扩股协议》及相关公司章程修正案已由兴业集团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2011 年 1 月 17 日，内蒙古宏达益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内宏会验字（2011）第 9

号《验资报告》，确认新增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 

本次增资完成后，兴业集团的股东结构如下表：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吉兴业 32000.00 72.00% 

吉兴军 4000.00 9.00% 

吉兴民 2000.00 4.50% 

李建英 1200.00 2.70% 

吉兴辉 800.00 1.80% 



 

正丰矿业 4444.45 10.00% 

合计 44444.45 100.00% 

9、减资 

2014 年 4 月 30 日，经兴业集团股东会决议，正丰矿业回购持有兴业集团 10%（即

4444.45 万股）股权，回购股份予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4444.45 万元，减资方式为

货币，注册资本由原 44444.45 变更为 40000 万元。 

本次减资完成后，兴业集团的股东结构如下表：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吉兴业 32000.00 80.00% 

吉兴军 4000.00 10.00% 

吉兴民 2000.00 5.00% 

李建英 1200 3.00% 

吉兴辉 800 2.00% 

合计 40000.00 100.00% 

（三）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财务数据 

兴业集团成立于 2001 年 7 月 16 日，为投资控股型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

以有色金属行业的投资为主，并积极进行多元化发展，拓展畜牧业务、宾馆服务业

及工业品加工生产等。 

2014 年度，兴业集团实现销售收入 12.25 亿元，净利润 483.39 万元；2014 年

底净资产 33.82 亿元（以上数据摘自兴业集团 2014 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二、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系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5）第 1053 号《评估报告》

为基础进行确定，能够公允地反映交易日标的股权的市场价值，荣邦矿业 100%股权

的评估值为 3,665.43 万元，双方一致同意该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3,665.43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

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履行相关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需要，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本次收购荣邦矿业 100%股权的关

联交易。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 本次收购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有利

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有利于避免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与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从根本上符合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2. 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会议在审议相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应依法

回避表决。 

3. 承担本次收购评估工作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交易对方及公司均没有现实的及预

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其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

要求。 

综上，我们同意将本次收购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 本次董事会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之规定，在审议相关关联交易事项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 

2. 本次收购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的标的资产的相关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由公司与兴业集团协商确定。

公司本次收购的方案、定价原则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次收购是公开、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 

3. 公司就本次收购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

构及经办评估师与评估对象无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无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

不存在偏见，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4. 公司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董事在表决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过程

中依法回避，也没有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会的非关联

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次收购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公司控股股

东兴业集团履行相关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需要，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收购荣邦矿业 100%股权的关联

交易。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九日 




